
公寓大廈管理 Q & A 網頁版

Q1：公寓大廈是否必須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其目的何在？

答：規約之定義，依照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條第 12 款之規定是：「公寓大

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利益，確保良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揆其性質係數個區分所有權人為一致的目

的而作成之合同行為，對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具同一意義及利害關係，

即所謂「居家憲法」性質。依私法自治及契約自由原則，其內容得由區分

所有權人透過集會自行訂定，但不得違反強制、禁止規定，亦不得違背

公序良俗及排除或變更區分所有權之本質。為落實公寓大廈自律管理精

神，第 23 條規定，「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理使用及其他

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茲以本條例其

他條文所訂得以規約之規定訂定之事項，整理如下： 

1.第 15 條，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用

部分，不得擅自變更。 

2.第 16 條，住戶飼養動物，不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寧及公共安全。

但法令或規約另有禁止飼養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3.第 25 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 28 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

分之管理負責人、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為召集人；管理負責

人、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

解任。無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理負責人、

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任

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依規約規定，任期一年至二年，連選得連任一

次。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召集人無法依前項規定互推產生時，各區分所有權人得申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臨時召集人，區分所有權人不申請指定時，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指定區分所有權人一人為臨時召集人，

或依規約輪流擔任，其任期至互推召集人為止。

4.第 29 條，公寓大廈成立管理委員會者，應由管理委員互推一人為主

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管理委員之選任、解

任、權限與其委員人數、召集方式及事務執行方法與代理規定，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5.第 31 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

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

出席人數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占出席人數區分所有權四分

之三以上之同意行之。



Q2.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成員及如何召集開會？

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照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條第 7款之定義，「指區

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利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所舉行之會議。」另依第 25 條之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全體

區分所有權人組成，每年至少應召開定期會議一次。」由於公寓大廈有

關規約之訂定及變更，重大修繕或改良，因老舊或天然災害而重建，設

定專用使用權以及住戶之強制遷離或區分所有權強制出讓，管理委員會

之組織及選任方法等，均須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後生效，故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可稱之為「住家最高意思機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推舉召集人一人來召開會議，該召集人並無代表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之效力，其職權亦僅限於召集會議而已，簡言之，召集

人並無實權。

Q3.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報備之管理委員會是否具有刑事訴訟之當事人能力。

答：管理委員會不具刑事訴訟之當事人能力，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依本條例

第 38 條有當事人能力，但依立法意旨係指管理委員會依民事訟訴法第

40 條為訴訟之當事人，尚不得據此而謂管理委員會可提出刑事告訴，

…且因其非刑事訴訟之適格之被害人（因管理委員會性質上屬非法人團

體），依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亦不得提起自訴。

Q4.管理委員會是否得依法具有法人資格，又得否為不動產登記之權利主體。

答：按法人係指自然人以外，由法律創設之團體。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雖依

法有當事人能力，惟除另依法取得法人資格者外，尚不得當然視為法人。

如其具有法人資格並依法登記者，自得為不動產登記之權利主體。

Q5.對嚴重違反住戶應遵守義務者，致無法維護共同關係者，在何種情形得

強制其遷離或出讓。

答：住戶對於公寓大廈之公共安全、公共安寧及公共衛生有維護之義務，為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6 條所明文，為保障絕大多數住戶之應有權益，

對嚴重違反住戶應遵守義務，致無法維持共同關係者，本條例訂有強制

遷離及強制出讓其區分所有權之規定。綜觀先進國家如日本及德國皆有

相同規定，此種嚴厲強制遷離及出讓區分所有權之制度，對制裁違反義

務之住戶及區分所有權人甚為有效，故有此一規定。

強制遷離是對住戶所採行之方法，如住戶又是區分所有權人時則可訴請



法院強制出讓區分所有權，由於對該住戶及區分所有權人利益影響甚鉅，

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22 條規定，其事由要件有三：

1.積欠依本條例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行後再度積欠金額達其區

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一者。

2.違反本條例規定經依第 49 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4款規定處以罰鍰後，

仍不改善或續犯者。

3.其他違反法令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若住戶有發生前述重大違規情事者，其處理程序是由管理委員會、管理

負責人或其他住戶視其違反程度及惡劣情形，採行下列二階段之處置：

第一階段為勸解。管理委員會或管理負責人應促請當事人於三個月內改

善。第二階段為強制遷離或強制出讓區分所有權。當事人經勸解無效，

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

離；其為區分所有權人時，訴請法院命該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

權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於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不自行出讓並完

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

此外，公寓大廈有第 13 條第 2款或第 3款情形之一，即嚴重毀損、傾頹

或朽壞，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或因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

大事變，肇致危害公共安全者。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進行重建。但其中

不同意決議之區分所有權人以及同意後不依決議履行其義務者，管理負

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

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Q6.第 24 條第 2項所定之無權占有人，形式上其與本條例所稱之住戶均為專

有部分之使用者，在實質上有何差異？如何認定？

答：第 3條第 8款以外之專有部分使用者，即任何未經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而

使用專有部分者，均屬無權占有人。

Q7.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如何認定？

答：有關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認定，應依起造人於申請建造

執照時，檢附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標示之

詳細圖說，加以認定。另依條例第 23 條第 2項第 1款及第 33 條第 1款

規定，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非經載明於規約者，不生效力，

且專有部分經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為約定共用部分者，應經該專有

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否則不生效力。



Q8.公寓大廈管理費如何訂定？

答：1.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條例）第 10 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共用

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護，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為

之。其費用由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例

分擔之。」，其費用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2.管理費（即條例之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護費用）

之分擔方式依前揭條例規定係由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

有之應有部分比例分擔；但屬管理、維護之費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

規約另有規定分擔方式者，從其規定。所陳由管理委員會議決之方式，

非前揭條例之規定。

3.所謂「住戶、半住戶、不住戶」之管理費分擔方式，得依前揭條例第 10

條第 2項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規定之；如未規定時則應

依條例第十條第二項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例分擔之，

其與居住日數多寡無關。

4.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之精神著重於「住戶自治」，故所陳管理費之分擔

方式，不宜由公部門介入訂定。

Q9.管理委員因執行職務，而遭致訴訟所生之訴訟費用，可否由公共基金支

付？

答：有關管理委員因執行職務，而遭致訴訟所生之訴訟費用如何支付乙節，

經查條例並無相關規定，惟公共基金及管理費之運用，依條例第 18 條

規定，應依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辦理。至於區分所有權

人會決議效力之爭議，係屬私權爭執，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Q10.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皆屬一人所有，無法成立管理組織，其依法繳交

公共基金如何提撥？

答：單一區分所有權人得推選自己為管理負責人，並完成依條例第 57 條規

定點交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後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報備之程序，依條例第 18 條第 2項規定，由公庫代為撥付公

共基金，用以支應使用執照領得後之管理維護事項所需費用。

Q11.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要件及會議通知方式有無規定？ 

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區分為定期會議及臨時會議兩種。「定期會議每年召

開一次。臨時會議具備有下述要件之一時，得隨時召開之：一、發生重



大事故有及時處理之必要，經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請求者。二、經

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合計五分之一以上，以

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理由請求召集者。」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25 條之

規定。至開會通知之分送，依第 30 條之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

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

有急迫情事須召開臨時會者，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不得少於二

日。」 

Q12.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主持人應由誰擔任。 

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主持人於本條例係以主席稱之，該主席之資格，本

條例並無規定，有關主持人之產生，應參考會議規範第十五條「除各該

會議另有規定外，應由出席人於會議開始時推選」規定推選。 

Q13.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問卷方式可否視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答：以問卷或決選單方式寄發各區分所有權人抉擇並回收方式代替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之決議乙節，並不符合條例第 30～34 條之規定。 

Q14.公寓大廈管理委員之選舉是否僅得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舉行？ 

答：管理委員之選任事項，如規約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定於規約者，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若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管理委員者，

依條例第 30 條第 2項規定，應於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且不得以

臨時動議提出。 

Q15.公寓大廈爭議事件經調處作成決議後，受調處當事人如不遵守調處決

議時之處置？ 

答：條例第 59 條之 1立法目的係針對私法部分之爭議，提供民眾得循「先行

政、後司法」之途徑，以即時有效解決公寓大廈爭議事件，保障公寓大廈住

戶之權益，減少住戶間之爭訟。至於公寓大廈爭議事件經調處委員會調處作

成決議後，受調處當事人如不遵守調處決議時，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